伦理审查须知

欢迎您选择在我院进行临床试验。为保证临床试验的伦理审查顺利进行，请您详细阅读以下审查流程和须知。

一、伦理审查流程：
1.请按照“附件1”立项资料清单将项目资料送GCP伦理办公室审查。

2.立项资料经机构办公室形式审查合格且完成我院CTMS系统5个工作日后完成系统伦理审核，安排会议审查日期。

3.伦理会议审查资料：初始审查要求封面、目录、审查简易版（包括：方案、知情同意、招募广告、研究者手册、保险证明。）共17份纸质版资料，在开会前3天送到我院GCP伦理办公室。

4.伦理会议审查要求研究者在会议上进行PPT的说明，PPT的格式没有严格规定，尽量表述清晰。提前3天将PPT的电子版发给伦理秘书以备会议使用。
5..在伦理会议召开前10个工作日缴纳会议审查费用（5300元/项目（含6% 税费）转入我院帐户（注意：汇款时务必在附言中注明“项目名称及GCP伦理审查费”，并及时将汇款回执的复印件发到伦理办邮箱（同上）。

6.请准备与立项相同的空文件夹，准备归纳审查文件并及时更新目录。
7.伦理审查批件在开会后7个工作日通知申办方结果并领取批件。
二、伦理审查会议安排

伦理办公室安排会议审查日期，在伦理会议召开前10个工作日伦理秘书将通知贵单位将伦理审查费（5300元/项目（含6% 税费）转入我院帐户（注意：汇款时务必在附言中注明“项目名称及GCP伦理审查费”，并及时将汇款回执的复印件发到伦理办邮箱：gkdszyyll@163.com）账户信息如下：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收款单位:  深圳市光明区人民医院
           帐    号:  777071466791

           开户银行:  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公明支行

 

    项目经伦理委员会审查通过后，伦理秘书将通知您领取伦理审查意见。不管伦理审查通过与否，伦理审查费将不予退还。

有关伦理方面的事情，请联系伦理委员会秘书：

李  玥：联系电话0755-27132606 

        邮箱：gkdszyyll@163.com

